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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转让公司部分应收账款的公告 

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概述 

为盘活公司应收账款，及时回收流动资金，改善现金流状况，公司拟将本公

司部分应收账款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8 亿元折价转让给中基融信（深圳）资产管理

有限公司或其他符合条件的受让方。 

2018 年 6 月 29 日，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《关于

转让公司部分应收账款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转让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8 亿元应收账

款，并授权公司管理层：1、根据实际市场水平确定转让折价率（转让费用）及

签署相关协议；2、根据实际工作需要遴选确认资产受让方。 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上述事

项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不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，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

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二、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

中基融信（深圳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或其他具备相关业务资格的机构，具体

合作机构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合作关系及综合转让折价率（转让费用）、服务能

力等综合因素选择。 

合作机构与公司及持有公司 5%以上股份的股东在产权、业务、资产、债权

债务、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关系。 

三、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

本次出售的标的为本公司持有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8 亿元应收账款。具体出售



的应收账款明细及转让折价率（转让费用）将根据双方协商一致执行。 

四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1、交易内容：本公司将持有合计不超人民币 8 亿元应收账款转让给符合条

件的受让方。具体转让折价率（转让费用）由双方根据实际市场水平协商确定。  

2、款项支付：应收账款及其权利的转让价款支付方式为一次性支付。  

3、自标的应收账款交割日（含当日）起，标的应收账款所产生的收益全部

归中基融信（深圳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或其他受让方所有。 

五、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交易可以增强公司的资产流动性，降低资产负债率，盘活现有资产，改

善现金流状况，从而为公司业务的良性发展提供资金层面的支持，有利于推动公

司业务的发展，符合公司整体利益。本次交易对公司本年度及未来年度损益不产

生重大影响，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。 

六、独立董事意见 

本次债权转让有利于公司加强应收账款的管理，增强公司的资产流动性，降

低资产负债率，盘活现有资产，改善现金流状况，从而为公司业务的良性发展提

供资金层面的支持。本议案决策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 的相关规

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特此公告 

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事 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6 月 3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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